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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39(b)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 

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向个别国家或区域 

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塞拜疆、巴林、喀麦隆、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

比亚、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肯尼亚、科威

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里、摩洛哥、莫

桑比克、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非、苏丹、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泰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赞比亚：订正决议草案 
 
 

  为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济和经济及社会复兴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1992年12月18日第47/160号决议和其后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2001

年 12 月 14 日第 56/106 号、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57/154 号和 2003 年 12 月 17

日第 58/115 号决议， 

 十分关切地注意到索马里目前某些地区旱灾威胁着索马里游牧民以及牲畜

的生命，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在索马里受影响最严重的索勒、萨纳格和托格希尔高原地

区，出现超过 80％的牲畜高死亡率，索马里游牧民也有饿死的高度危险， 

 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因这场旱灾，索马里经济、尤其是畜牧经济以及社会支助

系统面临严重不利影响的威胁， 

 强调迫切需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及进行重建， 

 注意到在索马里谋求和平与调解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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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联合国与基层民间社会结成伙伴，继续注重各种援助方案，包括从人道

主义和发展着眼，并考虑到实地情况， 

 回顾安全理事会主席 2001 年 10 月 31 日
1
 和 2002 年 3 月 28 日

2
 的声明，其

中安理会谴责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攻击，吁请索马里各方充分尊重联合国、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安全，并保证他们在索马里全国各地享有完

全的行动和进出自由， 

 再次强调进一步执行其第 47/160 号、第 56/106 号、第 57/154 号和第 58/115

号决议，在该国各地恢复基本社会和经济服务的重要性，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1. 赞赏秘书长持续不懈地动员向索马里人民提供援助； 

 2. 极为满意地欢迎肯尼亚过去两年的调解进程取得了进展，特别是选举出

索马里过渡时期联邦议会、议长和总统，任命总理和组成内阁，并敦促索马里各

方以及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成员国全力支持新成立的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 

 3. 表示需要继续参与和承诺根据 2004 年 10 月 29 日在斯德哥尔摩核可，

并将与今后设立的过渡全国机构商定的共同原则和结构提供分阶段支持； 

 4. 欢迎联合国的战略突出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措施，以期重建地方基础设

施和促进当地人民的自力更生，并欢迎联合国各机构、索马里的对应机构及各伙

伴组织继续致力于建立和维持各种密切协调与合作机制，依据新成立的索马里过

渡联邦政府制定的优先事项，实施救济、复兴和重建方案； 

 5.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对索马里的持续危机和需要采取了循序渐进和优先

有序的处理方针，同时又维持对复兴、恢复和发展活动的长期承诺； 

 6. 赞扬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以及各人道主义

组织所作出的回应，并强调迫切需要实行切实措施，以缓解旱灾给索马里受灾影

响最严重地区造成的后果； 

 7. 敦促所有国家、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进一步执行大会第

47/160 号、第 56/106 号、第 57/154 号和第 58/115 号决议，援助索马里人民着

手在该国所有可行地区恢复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服务，进行体制机构建设，以便恢

复各级民政治理结构； 

 8. 吁请秘书长继续动员向索马里提供国际人道主义、复兴和重建援助；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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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吁请索马里所有各方尊重联合国、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安全，

保证他们在索马里全国各地享有完全的行动和安全进出的自由； 

 10. 促请国际社会： 

 (a) 向新成立的索马里过渡全国联邦政府提供政治支持； 

 (b) 为索马里的复兴和重建提供财产和技术支助； 

 (c) 全面支持建设和平的措施以及在索马里全国各地对民兵迅速实施解除

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稳定全国，确保新成立的索马里过渡全国联邦政

府发挥作用； 

 11. 促请过渡联邦政府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非洲联盟协调，拟订战略和时

间表概述其职能优先次序； 

 12. 促请国际社会作为紧急事项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以

缓解特别是旱灾广泛肆虐造成的后果； 

 13. 吁请国际社会响应向索马里提供救济、复兴和重建援助的 2004 年联合

国机构间联合呼吁，继续提供更多的援助； 

 14. 赞扬秘书长设立索马里建设和平信托基金，欢迎迄今已对该基金提供的

捐款，并呼吁会员国向该基金捐款； 

 15. 请秘书长鉴于索马里的危急局势，采取一切必要的切实措施执行本决

议，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